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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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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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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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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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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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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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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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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局

省
，
如
其
名
稱
冠
以
地
域

性
之
「
台
灣
」
字
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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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有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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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之
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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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性
質

足
認
其
為
中
央
直
轄
之
人
民
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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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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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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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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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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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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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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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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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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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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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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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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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名
稱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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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內
政
部
台
入
十
五
內
訴
字
第
八
五

0

一

O
O

七
號
訴
願
決
定
，
提
起
再
訴
願
，
本
院
決
定
如
左

.. 

、
五
、
又

再
訴
願
駁
回
。

事
實

再
訴
願
人
於
入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舉
行
第
二
十
五
屆
會
員
大
會
，
決
議
將

名
稱
變
更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'
英
文
名
稱
「
吋
〉
]
去

Z
E

喝

ω
c
n
-
E
J己
，
簡

稱
「
吋
廿
ω

」
。
桐
檢
附
會
員
大
會
會
議
紀
錄
，
向
原
處
分
機
關
內
政
部
報
請
核

備
，
經
該
部
以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台

ω
內
社
字
第
入
四
三
二
六
四
入
號
函

復
未
使
同
意
等
語
。
再
訴
願
人
不
肢
，
向
內
政
部
提
起
訴
願
，
經
進
駁
回
，
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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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本
院
提
起
再
訴
願
。

理
由

1
按
「
人
民
團
體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!
並

組
織
。
前
項
分
級

組

j
j之
設
立
，
應
依
本
法
規
定
向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。

民
團
體
法
第

五
僧
所
規
定
。
所
謂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，
並

組
織
，
依
同
法

第
三
條
.. 

「
人
民
團
體
之
主
管
機
關..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;
在
省
(
市
)
為
省
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;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(

府
。
但
其
目
的
事

可
.
業
應
受
各
該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指
導
、
監
督
。
」

七
條
第
一
項

.. 

「
人

民
團
體
均
應
置
理
事
、
監
事
，
就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
舉
之
，
其
名
額
依

在
列
之
規
定
.. 

一
、
縣
(
市
)
以
下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十

、

省
(
市
)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二
十
五
人
。
三

直
轄
人
民
團
體
之

理
事
不
得
逾
三
十
五
人
。
四
、...... 

」
之
規
定
，
當
指
全
國
性
之
人
民
團
體

全
省
(
市
)
性
之
人
民
團
體
及
全
縣
(
市
)
之
人
民
團
體
之

L
級
組
織
而
言
。

又
人
民
團
體
章
程
應
載
明
名
稱
;
而
叭
民
團
體
經
核

後
，
其
章
程
、
選

研
釗

-
τ
i、-
u
v
b
-


T
叫
你
紋
相

4 

瞬
即



E 

任
職
員
簡
歷
冊
或
負
責
人
名
冊
如
有
異
動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內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
y
v

備
，
復
為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款
及
第
五
十
四
條
所
明
定
。

本
件
內
政
部
以
人
民
團
體
法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屋
域
，

同
法
第
三
條
並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分
企
聞
性
、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三
紋
，
而

社
會
團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第
四

l

付
i
l
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應
冠
以
所
屬
之

行
政
區
域
名
稱
。
再
訴
願
人
為
該
部
許
可
立
案
之
全
國
性
社
會
團
體
，
其
名
稱

d
應
冠
以
「
中
國
」
或
「
中
華
民
國
」
或
「
中
華
」
之
行
政
區
域
名
稱
，
再
訴
願

人
報
請
核
備
變
更
名
稱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一
節
，
因
與
前
開
規
定
不
合
，
且

易
與
台
灣
省
級
之
人
民
團
體
相
混
淆
，
乃
未
准
所
詩
。
再
訴
願
人
以
依
憲
法
規

定
，
人
民
有
集
會
、
結
社
之
自
由
，
而
結
社
之
命
名
權
，
同
為
憲
法
所
保
障
，

其
欲
史
名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'
與
國
家
為
防
止
妨
礙
他
人
自
由
、
.
避
免
緊
急

危
難
、
維
持
社
會
秩
序
或
增
進
公
共
利
益
之
必
要
性
無
闕
，
自
不
得
以
法
律
限

制
之
，
況
人
民
圓
體
法
第
三
條
及
第
五
條
係
人
民
圓
體
主
管
機
關
及
以
行
政
區

域
為
組
織
區
域
之
規
定
，
並
非
對
會
名
所
為
之
規
範
或
限
制
，
至
社
會
團
體
許

-
﹒圈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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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則
為
行
政
命
令
，
已
逾
越
母
法
，
違
背
憲
法
，
處
純
屬
無
效
云

云
，
訴
經
內
政
部
訴
願
決
定
，
以
依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三
條
心
第
五
條
及
第
十
七
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，
人
民
團
體
分
企
圖
性
、
全
省
(
、
市
)
性
及
全
縣
(
市
)
性
之

三
級
組
織
，
再
訴
願
人
既
為
該
部
許
可
立
案
之
企
圖
性
社
會
團
體
，
其
組
織
區

域
係
以
全
國
為
範
圈
，
並
非
侷
限
於
台
灣
省
，
如
其
名
稱
冠
以
地
域
性
之
「
台

灣
」
字
樣
，
難
謂
其
有
全
國
性
之
涵
義
，
性
質
土
即
不
足
認
其
為
中
央
直
轄
之

人
民
團
體
，
該
部
未
准
其
更
名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'
並
無
達
誤
，
遂
駁
回
其

、
﹒
訴
願
。
又
社
會
團
建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為
內
政
部
本
於
主
管
機
關
之
職
權
，

就
社
會
團
體
之
分
類
、
組
織
、
章
程
、
許
可
等
事
項
所
為
之
規
定
，
作
為
審
核

申
請
許
可
之
準
據
，
其
基
於
人
氏
團
體
法
將
人
民
團
體
區
分
為
全
國
性
、
全
省

(
市
)
性
及
全
縣
(
市
)
性
三
紋
，
乃
明
定
社
會
團
體
之
名
稱
應
冠
以
所
屬
之

區
域
名
稱
，
並
未
逾
越
人
民
團
體
法
之
規
定
，
而
再
訴
願
人
經
內
政
部
以
六
十

年
一
月
十
入
日
台
內
社
字
第
.
四
O

一
五
一
入
號
函
准
予
立
案
，
屬
全
國
性
社
會

"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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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
政

法

判

:鑫j

八
十
六
年
度
判
字
第
一
六
五
號

院

原

正乞
t=I 

中
國
比
較
法
學
會

代

表

人
林

被

fr. 
口

內
政
部

右
當
事
人
間
因
有
關
人
民
團
體
事
務
事
件
，
原
告
不
服
行
政
院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十
月
四
日
台

八
十
五
訴
字
第
三
四
一
九
九
號
再
訴
願
決
定
，
提
腔
行
政
訴
訟
，
本
院
判
決
如
左

•• 

主

文

事

原
告
、
之
訴
駁
回實

緣
原
告
於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舉
行
第
二
十
五
屆
會
員
大
會
，
決
議
將
名
稱
變
更
為
「
台

灣
法
學
會
」

、
英
文
名
稱
「
→
〉

H
Z〉
Z

「
〉Z
的
c
n
H
m→
〈
」
'
簡
稱
「
戶
∞

L-

。
關
驗
附
會
員
大
會
會

議
紀
錄
，
向
被
告
報
請
核
備
，
經
被
告
以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台
關
內
社
字
第
八
四
三
二
六
四

八
號
函
復
未
便
同
意
等
語
。
原
告
不
服
，
乃
循
序
提
起
行
政
訴
訟
，
茲
摘
敘
兩
造
訴
辯
意
旨
於
次

原
告
起
訴
意
旨
略
謂

.. 

、
原
告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原
名
「
中
國
比
較
法
學
會
」

二
字
，
常
有
與
對
岸
混
淆
之
虞
，
經
理
事
會
討
論
結
果
，
認
有
正
名
之
必
要
，
而
提
付
叫
的
孔
丘

，
會
名
「
中
國

1一



召
開
之
第
三
十
五
屆
會
員
大
會
討
論
表
決
，
終
以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之
名
稱
護
壓
倒
性
之
多
數
表

決
通
過
。
經
於
八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二
十
七
日
以
台
法
參
字
第

O
O

六
號
函
請
核
備
，
誼
內
政
部
於

同
年
十
二
月
四
日
以
台
(
圳
的
)
內
社
字
第
八
四
三
二
六
四
八
號
函
復
宋
便
同
意
，
原
告
不
服
，
提

起
訴
願
(
附
件
四
)
再
訴
願
，
還
遭
駁
回
原
告
殊
難
甘
服
，
為
特
依
法
提
起
本
件
行
政
訴
訟
。
二

、
本
件
被
告
及
訴
願
、
再
訴
願
決
定
所
持
理
由
，
顯
然
違
法
、
違
憲

•• 

H
按
憲
法
為
國
家
之
恨
本

應
以
法
律
定
之

.• 

向
法
第
六
條
規
定
，
應
以
法
律
規
定
之
事
項
，
不
得
以
命
令
定
之
，

「
社
會
團

大
法
，
命
令
與
憲
法
抵
觸
者
無
效
，
憲
法
第
一
百
七
十
二
條
著
有
明
文
，
並
為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
第
十
一
條
所
明
定

.• 

又
依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關
於
人
民
權
利
、
義
務
之
事
項
，
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」
為
內
政
部
所
制
頒
之
行
政
命
令
，
其
抵
觸
憲
法
及
人
民
團
體
法
，
應
屬

無
效
。
原
處
分
殊
屬
違
誤
。
口
憲
法
第
十
一
條
規
定
，
人
民
有
言
論
、
講
學
、
著
作
及
出
版
之
自

由
.• 
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，
人
民
有
集
會
及
結
社
之
自
由
。
人
民
之
言
論
及
結
社
自
由
為
憲
法
所
保
障

之
基
本
人
權
，
在
人
權
體
系
中
具
有
「
優
越
地
位
」

障
，
即
使
法
律
亦
不
得
任
意
限
制
之
。
結
社
之
自
由
為
言
論
自
由
之
延
伸
，
為
貫
徹
及
保
障
言
論

(
可
呵
，
。
→
刊
。
可
勻
。
且
可
。

ω
斗
什4
0
2
)
，
應
受
高
度
保

自
由
，
結
社
之
命
名
權
同
為
憲
法
所
保
障
言
論
自
由
基
本
人
權
之
範
疇
，
本
屬
人
民
團
體
內
部
自

主
事

項

非

法

律

正所
名得

為干
「預

被jjht無可，
只371海if 更

遠怨言:
會以

」行

政
命

令

限
制

為
屬
當

然

之
理

原

告

由

原

名

中

'
殊
不
得
以
法
律
限
制
，
且
遍
查
人
民
團
體
法
亦
無

國
比
較
法
學
會
」

、



b
i恥
澄
吋

此
項
限
制
，
原
處
分
、
訴
時
狀
態
及
再
訴
願
決
定
所
引
用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三
條
、
第
五
條
、
第
十

並
非
對
人
民
團
體
會
名
名
稱
所
為
之
規
範
，
更
非
對
會
名
所
為
之
限
制
，
尤
非
對
以
「
台
灣
」
為

m
M
七
條
為
人
民
團
體
主
管
機
關
，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組
織
區
域
及
各
級
人
民
團
體
理
事
名
額
之
規
定
，

會
名
之
人
民
團
體
所
為
之
禁
止
規
定
，
內
政
部
之
拒
絕
核
備
，
顯
係
增
加
法
條
所
未
明
文
規
定
之

限
制
及
負
擔
，
為
屬
違
法
。
以
上
憲
法
及
人
民
團
體
法
之
規
定
及
法
理
，
經
原
告
於
訴
願
書
、
再

訴
願
書
敘
明
甚
詳
，
誼
訴
願
決
定
機
關
及
再
訴
願
決
定
機
關
對
之
恕
置
不
理
，
毫
未
研
求
，
不
惟

違
背
憲
法
，
且
有
不
備
理
由
之
違
法
。
臼
關
於
行
政
命
令
程
觸
憲
法
及
法
律
，
為
屬
無
效
之
解
釋

r 

，
大
法
官
(
會
議
)
送
有
明
文
，
釋
字
第
二
。
一
號
、
第
二
六
八
號
、
第
二
七
四
號
、
第
三
六
七

號
、
第
三
八

0

號
等
著
有
解
釋
。
本
件
內
政
部
所
制
頒
之
「
社
會
團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」
逾

越
母
法
之
人
民
團
體
法
，
更
違
背
上
開
窟
法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之
規
定
及
法
理
，
顯
然
無
效
。

依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三
八
號
、
第
一
二
六
號
解
釋
，
法
官
(
包
括
行
政
法
院
)
於
審
判
案
件
時
，
可

以
審
查
命
令
違
法
或
違
憲
，
並
得
拒
絕
適
用
或
宣
告
無
效
，
無
須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.• 

釋
字
第
三

七
一
號
解
釋
，
法
官
(
包
括
行
政
法
院
)
於
審
理
案
件
時
對
於
應
適
用
之
法
律
認
有
程
觸
憲
法
之

疑
義
時
，
得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。
本
件
原
處
分
及
訴
願
、
再
訴
願
決
定
之
違
法
、
違
憲
情
形
明
顯

，
依
上
開
解
釋
意
旨
處
理
，
並
無
困
難
。
三
、
本
件
事
實
單
純
，
法
理
淺
明
，
有
如
上
述
，
鑒
於

原
決
定
機
關
、
訴
願
決
定
接
關
、
再
訴
願
決
定
機
關
，
拒
絕
進
守
憲
法
，
不
適
用
法
律
，
不
審
酌



訴
願
書
、
再
訴
願
書
之
內
容
及
法
理
，
一
意
孤
行
，
殊
非
民
主
法
治
國
家
所
應
有
。
請
判
決

處
分
及
一
再
訴
願
化
決
定
均
予
撤
銷
，
且
為
期
落
實
訴
訟
制
度
，
予
兩
造
充
分
翔
實
論
辯
之
機

方
便
鈞
院
之
審
理
，
請
鈞
院
訂
期
為
言
詞
辯
論
等
語
。

被
告
答
辯
意
旨
略
謂

•. 

按
「
人
民
團
體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，
並
得
分
級
組
織
。
前
項
分

級
組
織
之
設
立
，
應
依
本
法
規
定
向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。
」
為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五
條
所
規
定
。

所
謂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，
並
得
分
級
組
織
，
依
向
法
第
三
條

「
人
民
團
體
之
主
管
機

關
•.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
•• 

在
省
(
市
)
為
省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
.• 
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(

市
)
政
府
。
但
其
目
的
事
業
應
受
該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指
導
、
監
督
。
」
及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
.. 

「
人
民
團
體
均
應
置
理
事
、
監
事
，
就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中
選
舉
之
，
其
名
額
依
左
列
之
規

、
縣
(
市
)
以
下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十
五
人
。
二
、
省
(
市
)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
得
逾
二
十
五
人
。
三
、
中
央
直
轄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三
十
五
人
。
四
、

」
之
規
定

，
當
指
全
國
性
之
人
民
團
體
，
全
省
(
市
)
性
之
人
民
團
體
及
全
縣
(
市
)
之
人
民
團
體
之
三
級

組
織
而
言
。
又
人
民
團
體
章
程
應
載
明
名
稱

•• 

而
人
民
團
體
經
核
准
立
案
後
，
其
章
程
、
選
任
職

員
簡
歷
冊
或
負
責
人
名
冊
如
有
異
動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內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，
復
為
人
民
團
體
法
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款
及
第
五
十
四
條
所
明
定
。
本
件
本
部
以
人
民
團
體
法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以
行
政
區
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，
同
法
第
三
篠
並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分
全
國
性
、
省
(
市
)

耶
沁
心u
d
h

哇
地
叫
蛤
時
\

、
縣
(
市
)
三
級
，



而
社
會
團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門
規
定
第
四
l

付
l
L
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應
冠
以
所
屬
之
行
政
區
域
名
稱

~
﹒
原
告
為
本
部
許
可
立
案
之
全
國
性
社
會
團
體
，
其
名
稱
應
冠
以
「
中
國
」
或
「
中
華
民
國
」
或

「
中
華
」
之
行
政
區
域
名
稱
，
原
告
報
請
核
備
變
更
名
稱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
一
節
，
因
與
前
開

既
為
本
部
許
可
立
案
之
全
國
性
社
會
團
體
，
其
組
織
區
域
係
以
全
國
為
範
圈
，
並
非
侷
限
於
台
灣

規
定
不
合
，
且
易
與
台
灣
省
級
之
人
民
團
體
相
混
淆
，
乃
未
准
所
謂
。
原
告
所
訴
各
節
，
惟
原
告

省
，
如
其
名
稱
冠
以
地
域
性
之
「
台
灣
」
字
樣
，
難
謂
其
有
全
國
性
之
涵
義
，
性
質
上
即
不
足
認

其
為
中
央
直
轄
之
人
民
團
體
，
本
部
未
准
其
更
名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
'
並
無
違
誤
。
又
社
會
團
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為
本
部
本
於
主
管
機
關
之
職
權
，
就
社
會
團
體
之
分
類
、
組
織
、
章
程
、

許
可
等
事
項
所
為
之
規
定
，
作
為
審
核
申
請
許
可
之
準
據
，
本
部
基
於
人
民
團
體
法
將
人
民
團
體

區
分
為
全
國
性
、
全
省
(
市
)
性
及
全
縣
(
市
)
性
三
級
'
，
乃
明
定
社
會
團
體
之
名
稱
應
冠
以
所

屬
之
區
域
名
稱
，
並
未
逾
越
人
民
團
體
法
之
規
定
，
而
原
告
經
本
部
以
六
十
年
一
月
十
八
日
台
內

八
號
函
准
予
立
案
，
屬
全
國
性
社
會
團
體
，
其
報
請
更
名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
社
字
第
四

O

一
五
一

已-

，
本
部
認
易
與
台
灣
省
之
人
民
團
體
相
混
淆
，
乃
未
准
所
請
，
並
無
不
當
。
綜
上
結
論
，
原
告

之
訴
為
無
理
由
，
請
鑒
核
賜
予
判
決
駁
回
原
告
之
訴
等
語
。

由

》
按
「
人
民
團
體
以

1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並
得
分
級
組
織
前
項
分
級
組
織

依

理



本
法
規
定
向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辦
理
。
」
為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五
條
所
規
定
。
所
謂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其

組
織
區
域
，
並
得
分
級
組
織
，
依
向
法
第
三
條

.• 

.• 

在
省
(
市
)
為
省
(
市
)
政
府
社
會
處
(
局
)

「
人
民
團
體
之
主
管
機
關

•• 

在
中
央
為
內
政
部

.• 

在
縣
(
市
)
為
縣
三
巾
)
政
府
。
但
其
目
的

事
業
應
受
各
該
事
業
主
管
機
關
之
指
導
、
監
督
。
」
及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
.. 

「
人
民
團
體
均
應
置

理
事
、
監
事
，
就
會
員
(
會
員
代
表
)
中
選
舉
之
，
其
名
額
依
左
列
之
規
定

.. 

下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十
五
人
。
二
、
省
(
市
)
人
民
固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二
十
五
人
。
三

、
縣
(
市
)
以

、
中
央
直
轄
人
民
團
體
之
理
事
不
得
逾
三
十
五
人
。
四
、

」
之
規
定
，
當
指
全
國
性
之
人

民
團
體
，
全
省
(
市
)
性
之
人
民
團
體
及
全
縣
(
市
)
性
之
人
民
團
體
之
三
級
組
織
而
言
。
又
人

民
團
體
章
程
應
載
明
名
稱

.• 

而
人
民
團
體
經
核
准
立
案
後
，
其
章
程
、
選
任
職
員
簡
歷
冊
或
負
責

人
名
冊
如
有
異
動
，
應
於
三
十
日
內
報
請
主
管
機
關
核
備
，
復
為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款

及
第
五
十
四
條
所
明
定
。
咱
當
於
八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
二
十
五
屆
會
員
大
會
，
經

決
議
將
名
稱
變
更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、
英
文
名
稱
「
→
〉

H
Z〉
Z
，
「
〉
Z

的
c
n
H
E
〈
」
簡
稱

.• 

「
→
「
的

1-

，
個
檢
附
會
員
大
會
會
議
紀
錄
，
報
請
被
告
核
備
。
被
告
以
人
民
團
體
法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以
行

政
區
域
為
其
組
織
區
域
，
同
法
第
三
條
並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分
全
國
性
、
省
(
市
)

、
縣
(
市
)
三

級
，
而
社
會
團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第
四

l
H
l
L

規
定
人
民
團
體
應
冠
以
所
屬
之
行
政
區
域

名
稱
。
原
告
為
內
政
部
許
可
立
澆
潑
的
全
國
性
社
會
團
體
，
其
名
稱
應
冠
以
「
中
國
」
或

民



H
L
h
w
退
一u
z
\

國
」
或
「
中
華
」
之
行
政
區
域
名
稱
，
原
告
報
請
核
備
變
更
名
稱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
t

聞
規
定
不
合
，
且
易
與
台
灣
省
級
之
人
民
團
體
相
混
淆
，
乃
未
准
所
請
。
原
告
訴
稱

•• 

依
憲
法
規

2、

，
因
與
前

定
，
人
民
有
集
會
、
結
社
之
自
由
，
而
結
社
之
命
名
權
，
同
為
憲
法
所
保
障
，
其
欲
更
名
為
「
台

灣
法
學
會
」

'
與
國
家
為
防
止
妨
礙
他
人
自
由
、
避
免
緊
急
危
難
、
維
持
社
會
秩
序
或
增
進
公
共

利
益
之
必
要
性
無
闕
，
自
不
得
以
法
律
限
制
之
，
說
人
民
團
體
法
第
三
條
及
第
五
條
係
人
民
團
體

主
管
機
關
及
以
行
政
區
域
為
組
織
區
域
之
規
定
，
並
非
對
會
名
所
為
之
規
範
或
限
制
，
至
社
會
團
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業
規
定
則
為
行
政
命
令
，
巴
逾
越
母
法
，
違
背
憲
法
，
應
，
屬
無
效
等
語
。
查
原
告

係
經
內
政
部
以
六
十
年
一
月
十
八
日
台
內
社
字
第
四

O

一
五
一

八
號
函
准
予
立
案
，
屬
全
國
性
社

會
團
體
，
雖
經
看
員
大
會
表
決
後
報
請
更
名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
，
然
查
社
會
團
體
許
可
立
案
作

業
規
定
為
內
政
部
本
於
主
管
機
關
之
職
權
，
就
社
會
團
體
之
分
類
、
組
織
、
章
程
、
許
可
等
事
項

所
為
之
規
定
，
作
為
審
核
申
請
許
可
之
單
據
，
其
將
人
民
團
體
區
分
為
全
國
性
、
全
省
(
市
)
性

及
全
縣
(
市
)
性
三
級
，
認
社
會
團
體
之
名
稱
應
冠
以
所
屬
之
區
域
名
稱
，
尚
難
指
與
人
民
團
體

法
前
揭
規
定
有
遠
，
原
告
所
訴
各
節
，
尚
非
可
採
。
原
處
分
未
准
其
更
名
為
「
台
灣
法
學
會
」

核
無
違
誤
。

一
再
訴
願
決
定
遞
予
維
持
，
但
屬
妥
適
，
原
告
仍
執
前
詞
而
為
主
張
，
其
訴
為
無
理

由
，
應
予
駁
回
。
又
本
件
事
證
已
臻
明
確
，
原
告
請
求
為
言
詞
辯
論
，
核
無
必
要
，
併
此
敘
明
。

據
上
論
結
，
本
件
原
告
之
訴
為
無
理
由
，
愛
依
行
政
訴
訟
法
第
二
十
六
條
後
段
，
判
決
如
主
文
。
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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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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